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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會報第 159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市政廳 

參、 主席：交通局葉局長兼執行秘書(江副局長俊良代理)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曾琬歆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專案報告： 

交通局-「本市行人安全工程施作成果」專案報告：(略) 

(一) 陳委員子敬：建議上下班時間，倘警力許可，可於行人通行量大之路

口編排勤務，協助行人快速通過路口，維護行人安全並避免造成車流

回堵。 

(二) 艾委員嘉銘： 

1. 各類工程改善項目涉及預算執行期間限制和壓力，請各單位積極配合。 

2. 部分騎樓整平後，後續可能因某些因素而有破損，請持續追蹤。 

3. 建議新設行人早開時相時，應配合增設警示或提醒，供駕駛人掌握資

訊。 

(三) 鍾委員慧諭： 

1. 目前學校多將人行道空間退縮作為接送區，建議可思考將家長接送區

內部化。 

2. 建議各改善項目應有統一標準，應包含目前已完成改善數量及掌握未

來待改善數量，並配合分年分期改善及預算爭取。 

3. 行人友善道路設計的定義為何?人行道普及率 71.9%如何計算? 

4. 簡報 P12，期待標線型人行道可以持續推行。 

5. 碰撞構圖部分，目前國土署已補助建置肇事平台，請問警察局是否已

有使用此肇事平台? 

6. 無號誌化路口建議可區分幹支道並進行標示，可更快、更廣泛推行。 

7. 建議可將工程、教育宣導及執法內容，一併納入來年研提交通改善計

畫時討論。 

8. 建議各單位可參考台北市大安區大學里交通友善區作法，於本市尋找

可做為示範里的區域，並加以協助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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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警察大隊：有關委員建議應以警笛提醒行人通過路口一案，本局

後續配合加強督導，避免事故發生。 

(五) 交通局周科長志遠： 

1. 本市 6 月 11 日至大安區大學里進行參訪時，當天本市隨同參訪的議

員和里長亦表達興趣，目前本局規劃於西屯區找尋合適的社區環境，

進行交通寧靜區改善，亦積極和在地里長、議員進行研討。 

2. 目前已改善 605處無號誌化路口，經分析發現僅標示停讓文字措施對

於實際事故改善較不顯著，後續亦會持續推行智慧路標，減少事故。 

3. 碰撞構圖部分，本局偕同警察局共同召開會議檢討 111 處易肇事路

口，並已共同向國土署申請預算補助，將事故數據數位化，預計今年

底前完成系統設置，俾利後續各局處使用。 

4. 標線型人行道部分，本局與建設局共同合作，檢討整體路側道路寬度，

後續會再延長福星路標線型人行道。 

5. 家長接送區目前優先以不影響車流的避車彎進行規劃，未來會持續跟

學校討論。 

6. 行人早開時相目前累計完成 353處，未來會再持續增加，且目前新設

地點皆配置紅燈倒數跟警示牌面，本局持續增設補充。 

(六) 都發局賴副總工程司宗達： 

1. 本局持續進行騎樓整平路段盤點清查，並納入里長意見進行管理維護。 

2. 本局每年推動騎樓整平計畫，今年已向中央單位申請 2000萬元補助，

亦有持續編列地方配合款 2000萬元，114年將持續朝此目標前進。 

(七) 建設局梁副總工程司維仁：人行道普及率數據係透過國土署人行道管

理系統換算，詳細資訊可於會後補充說明。 

 

主席裁示： 

1. 請建設局會後提供人行道普及率計算標準方式供委員參考。 

2. 請交通局、建設局、都發局、教育局及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共

同針對工程面，加強全面整合改善行人友善交通工程設施，提升本市

行人步行安全與權益。 

柒、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13年 6月份，列管件數計 16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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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號：113-04-02、113-04-05、113-04-08 

113-05-03、113-06-01、113-06-05 

113-06-06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9件。 

列管案號：113-02-03、113-02-07、113-04-06 

113-05-02、113-06-02、113-06-03 

113-06-04、113-06-07、113-06-08 

一、 艾委員嘉銘：科技執法成果是否可提供參考。 

二、 鍾委員慧諭：大型車內輪差及視野死角體驗活動建議應著重於年輕

族群或高齡者進行宣導，而非僅對於 6-11歲兒童。 

主席裁示： 

1. 有關委員建議大型車內輪差及視野死角體驗活動應拓展宣導對象，請

相關單位後續納入改善。 

2. 請警察局會後提供科技執法成果資訊供委員參考。 

3. 照案通過。 

捌、 A1 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13年 6月份，列管件數計 21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2件： 

列管案號：112-02-11、112-12-12、113-01-06 

113-01-11、113-04-07、113-05-05 

113-06-05、113-06-07、113-06-08 

113-06-11、113-07-01、113-07-02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9件： 

列管案號：112-12-06、113-02-01、113-03-07 

113-04-04、113-04-10、113-05-08 

113-06-01、113-06-04、113-06-09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玖、 各單位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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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豐原分局：(略) 

(一) 鍾委員慧諭： 

1. 交通局及相關局處於各類改善項目完成後，應和警察局進行橫向溝通，

俾利加強執法，提升事故防制成效。 

2. P65，分局所提不合理工程項目，建議工程小組可納入未來改善。 

3. 請說明何謂透過精準分析進行交通安全宣導? 

(二) 豐原分局林分局長大為： 

1. 相關工程路權單位若可跨域協調、進行經驗分享，可幫助精進執法，

守護市民安全。 

2. 經本分局分析，發現轄內仍以高齡和機車為主要事故族群。對於高齡

者，透過鄰里長力量成立群組，並於群組內投放長者事故影片，提升

注意；對於機車族群，則剪輯機車常見事故態樣影片，於大型電視牆

進行公益託播。 

(三) 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有關豐原大道/中正路口建議調整內容，

本分局尚未與豐原分局進行會勘，目前研判狀況包含部分涉及其他機

關管養人行道上既有車子移除和路障設施；另延長直行綠燈秒數部分，

仍須考量中正路號誌延滯性、各路口車流特性和交通流量因素。 

主席裁示： 

1. 簡報 P8，有關豐原大道路/中正路口建議調整內容，請相關單位錄案

辦理。 

2. 簡報 P18，有關豐原分局所提報不合理道路工程，請相關單位持續與

豐原分局連絡，儘速完成改善。 

二、 警察局：(略) 

(一) 陳委員子敬：倘警力許可，請警察局於上下學或上下班期間於校園周

邊路口提高見警率，加強執法和交通疏導。 

(二) 鍾委員慧諭： 

1. 簡報 P17，A2 受傷肇因分析中，號誌路口，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

項目，建議快慢分隔路段應加速執行轉彎車提前匯入右側車道作為；

另涉及無號誌化路口肇因亦有 3項，建議今年交通安全月應加強宣導

相關交通安全觀念。 

2. 簡報 P19，酒駕零死亡應該是可達成目標，請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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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1. 請警察局、交通局及相關局處將委員意見納入參考改善。 

2. 今年交通安全月為 9月，請新聞局、交通局、教育局、警察局、監理

所等各單位積極推廣交通安全，並將酒駕零死亡納入宣導內容；另請

警察局配合提高見警率。 

拾、各工作小組執行 113 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業務報告 

主席裁示：予以備查。 

拾壹、臨時動議： 

鍾委員慧諭：行政院中央道路會報會議中，全台目前僅有 2000 多格

臨停區，其數量和設置位置不符合現況需求；且現行職業駕駛違規停

車法規尚未完備，建議應將違規行為納入逕行舉發制度。目前尚無法

完善道路安全環境，建議可適時向中央單位反映改善。 

主席裁示：市府已針對民眾臨時停車需求，評估劃設臨停車格，且也

在醫院附近，劃設多用途車格，供長照車，復康巴士，身心障礙及通

用計程車停靠，方便民眾臨時停靠，請相關單位再行檢視不足之處，

適時進行增設。 

拾貳、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